
戶籍登記－自我檢核表：【請領戶口名簿】 

應 備 證 件 
□ 國民身分證正本（□戶長□受委託人） 

□ 印章(或本人簽名) 

□ 換領:舊戶口名簿正本 

□ 委託書(委託他人代辦者，戶長應填寫書面委託

書交給代辦人，不限格式，代辦人應攜帶本人新

式身分證）。 

規 費  每張 30元。 

注 意 事 項 
※初領於辦理遷徙登記單獨立戶時，戶口名簿請至

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辦理；補領及換領可至

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。 

※新式戶口名簿登載現戶戶籍資料之現住人口，得

依申請人之申請，省略記事或詳細記事。 

※ 本檢查表僅供一般登記狀況，詳情請洽本所諮

詢。 

提 供 查 詢 
1.服務電話：04-26280801 

2.E-mail：t239@taichung.gov.tw  

3.https://www.hqingshui.taichung.gov.tw 

4.服務 e櫃檯： 

https://eservices.taichung.gov.tw/ 
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.7.2 修               

提醒您 


